
 

标段编号：  2308-440306-04-01-741793001001 

 

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
文件

 

标段名称： 沙井街道重点园区周边交通安全整治工程 

 

投标文件内容： 资信标文件 

 

投标人： 深圳市恒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 

日期： 2024年08月30日 



资信标要求一览表（如有） 

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

1

近五年项目经

理同类工程业

绩

注：“近五年项目经理同类工程业绩”是指以本项目投标截止日

期倒推五年内，投标人拟派的项目经理所负责的“市政公用工程”

施工项目。 1.业绩证明材料可按以下两种方式的其中一种提交即

可，未按要求提交业绩证明材料的，不予认可。 方式（1），提交

以下业绩证明材料：①国家住建部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

平台”查询结果截图，②工程合同关键页（体现签订日期、建设

内容、合同金额、项目经理姓名、签字盖章页），③中标通知书，④其

他可以证明项目经理业绩的材料。 方式（2），提交以下业绩证明

材料：①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网站“招投

标”、“合同备案”、“施工许可”之一查询结果截图，②工程合同

关键页（体现签订日期、建设内容、合同金额、项目经理姓名、

签字盖章页），③中标通知书，④其他可以证明项目经理业绩的材

料。 按（2）方式提供业绩证明材料的，须在《近五年项目经理同

类工程业绩汇总表》中的“备注”栏填写查询网站的中文名及网

站链接，未填写的对应该项业绩不予认可。 2.同类工程业绩填写

最多不得超过 5项，超过 5项的按照业绩汇总表中的填写顺序核

实前 5项。投标人提供拟派项目经理入职以来的社保证明扫描件

及劳动合同扫描件。 3.招标人将在系统中核实投标人提交的业绩

信息，若系统中无法查询、或非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的工程业绩，

或与填报的业绩信息不符的，不予认可。 4.业绩登记时间非近五

年内的、或业绩登记时间为项目截标时间之后的将不予认可。 5.

以上材料均为原件扫描件。 6.汇总表上传时无需扫描上传，直接

传 word或其他电子表格即可。 7.为了统一清标工作，请投标人严

格按照招标文件第三章提供的附表 1格式编制投标文件。业绩未

按照附表 1格式提供业绩汇总表的或未按要求提供业绩证明材料

的，不予统计有效业绩。

备注：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，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。



附表 1：

近五年项目经理同类工程业绩汇总表

序

号

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

填写其中一

项即可：中标

金额或合同

金额（万元）

填写其中一项即可：

中标日期或合同签订

日期或施工许可发证

日期

备注

1
白水县城市建设市

政工程管理处

彭衙路市政道路建

设工程

中标金额：31467.52

合同金额：

中标日期：2022年 3月 10日

合同签订日期：年月日

施工许可发证日期：年月日

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

https://jzsc.mohurd.gov.cn/data/project/de

tail?id=3117793

2
深圳市龙华区建筑

工务局

澜清三路等 8条道

路工程

中标金额：4970.09

合同金额：

中标日期：2018年 10月 23日

合同签订日期：年月日

施工许可发证日期：年月日

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

https://jzsc.mohurd.gov.cn/data/project/de

tail?id=1604306

3
中标金额：

合同金额：

中标日期：年月日

合同签订日期：年月日

施工许可发证日期：年月日

4
中标金额：

合同金额：

中标日期：年月日

合同签订日期：年月日

施工许可发证日期：年月日

5
中标金额：

合同金额：

中标日期：年月日

合同签订日期：年月日

施工许可发证日期：年月日

注：“近五年项目经理同类工程业绩”是指以本项目投标截止日期倒推五年内，投标人

拟派的项目经理所负责的“市政公用工程”施工项目。

1.业绩证明材料可按以下两种方式的其中一种提交即可，未按要求提交业绩证明材料的，

不予认可。

方式（1），提交以下业绩证明材料：①国家住建部“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”

查询结果截图，②工程合同关键页（体现签订日期、建设内容、合同金额、项目经理姓名、

签字盖章页），③中标通知书，④其他可以证明项目经理业绩的材料。

方式（2），提交以下业绩证明材料：①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网站

“招投标”、“合同备案”、“施工许可”之一查询结果截图，②工程合同关键页（体现签

订日期、建设内容、合同金额、项目经理姓名、签字盖章页），③中标通知书，④其他可以证明

项目经理业绩的材料。

https://jzsc.mohurd.gov.cn/data/project/detail?id=3117793
https://jzsc.mohurd.gov.cn/data/project/detail?id=3117793
https://jzsc.mohurd.gov.cn/data/project/detail?id=1604306
https://jzsc.mohurd.gov.cn/data/project/detail?id=1604306


按（2）方式提供业绩证明材料的，须在《近五年项目经理同类工程业绩汇总表》中的“备

注”栏填写查询网站的中文名及网站链接，未填写的对应该项业绩不予认可。

2.同类工程业绩填写最多不得超过 5项，超过 5项的按照业绩汇总表中的填写顺序核实

前 5项。

3.招标人将在系统中核实投标人提交的业绩信息，若系统中无法查询、或非投标人拟派

项目经理的工程业绩，或与填报的业绩信息不符的，不予认可。

4.业绩登记时间非近五年内的、或业绩登记时间为项目截标时间之后的将不予认可。

5.以上材料均为原件扫描件。

6.汇总表上传时无需扫描上传，直接传 word或其他电子表格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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